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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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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

【摘要】少捕慎诉慎押作为刑事司法政策,是我国刑事检察的一项创新性举措,目的是适应当前我国犯罪形势的变化.

“慎诉”下的不起诉裁量权制度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构建起来.从法律规范层面来看,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对不起诉

有规定却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体系化;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检察人员适用不起诉率虽然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在

面对大量轻罪案件时仍然过低.究其原因是由于当前以不起诉率为负面考核指标、“构罪即诉”的理念仍根深蒂固压

制了检察人员行使不起诉裁量权的动力.构建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是适应轻罪法益侵害性特点的罪类要求、配合少捕

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要求.为了实现犯罪的精准治理,立法要对不起诉裁量权作出体系化设计;司法层面上

要改革以不起诉率为负面指标的业绩考核方式,促进检察人员办案理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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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阶段不起诉制度的规定、适用现状与反思

(一)《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规定

根据２０１８年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起诉有法定

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和特

别不起诉五种类型。

法定不起诉又称为绝对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审查

起诉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其具有法律

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犯罪嫌疑人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酌定不起诉又称为相对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

疑人的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

者免除处罚的案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证据不足不起

诉又称为存疑不起诉，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行为人的原则，当

案件的证据事实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时，不能对行为人

定罪，自然也就不能对该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附条件不

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经过权衡后，认为不起诉更符合公共

利益时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其适用范围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

领域。 特别不起诉是２０１８年新增的不起诉类型，犯罪嫌疑

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

我国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公安机关可以撤

销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

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

(二)检察机关适用不起诉的现状

检察机关对案件审查后，有三种处理的路径：提起公

诉、不起诉和退回补充侦查。 但司法实践中，不起诉的实

际适用率相对较低，大量应当适用不起诉的案件被退回补充

侦查或以向法院起诉的方式予以消化，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

大量案件涌入审判阶段，加重了审判机关的讼累。 更重要

的是，将案件退回，尤其是第二次退回侦查机关的实践含义

很可能是侦查机关采取“疑罪从挂”的策略，即对犯罪嫌疑

人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另类“结案”。

图１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不起诉率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办案数据，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的

五年间，全国检察机关不起诉１２．１万人，占比１．６６％。 从

２０１９年到２０２２年９月的不起诉人数分别为 １９０２５８人、

２４９３１２人、３４．８万人、３４．５万人，其中不起诉率分别为

９．５０％、１３．７０％、１６．６０％、２５．２０％。 虽然不起诉率是呈逐

年上升的趋势，但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１９年，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

力犯罪从１６．２万人降至６万人，年均下降４．８％；被判处三

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４５．４％降至２１．３％，被判处三

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占比从５４．６％上升至７８．７％，在轻罪

大幅度上升的客观现实之下，当前的不起诉率就显得不是很

突出了。 轻罪的不起诉率较低，构罪即诉仍然是检察机关

办理刑事案件的首选。

(三)对我国现阶段刑事不起诉的反思

１．现有不起诉立法制度安排不完善

《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的规定较为分散，制度化即彻

头彻底的改造，意味着系统性与整体性，慎诉要求全面构建

起不起诉裁量权制度。 在今天，这样分散的不起诉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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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在规范层面制约着不起诉裁量权制度的构建。 在适用不

起诉时，《刑事诉讼法》作了严格限制。 以附条件不起诉为

例，在该制度设立之初，《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的设计

是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

处罚金的案件。 但是最终的立法将这一制度严格限制为未

成年人犯罪领域，程序较为繁琐，且只针对《刑法》分则第

四、五、六章规定的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符

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 这样的严格限制条件抑制了

这一制度功能的发挥，无法让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充分运

用该制度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

２．检察人员“构罪即诉”观念根深蒂固

一直以来，我国检察机关不敢或者不愿行使不起诉裁量

权，或者说在处理方式上较混乱。 造成此种现象的最主要

原因是由于观念上的因素，即“构罪即诉”观念。 在严打

政策的长期影响下，表现为“从重”威慑心理的投影，

“严”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形成习惯，成为刑事案

件办理的主基调，导致检察机关内部对处理刑事案件达成了

共识，均提起公诉。“构罪即诉”的方式在处理轻罪刑事案

件时具有较为便捷的优点，且一般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都

能够积极主动地认罪认罚，证据收集也较为容易。 而如果

以反向的思考方式去考察犯罪嫌疑人行为的法益侵害性是否

达到了需要《刑法》处置的程度、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等需

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调查，并且反向思考方式也不是

普通人思考问题的首要选择。

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构

建的必要性分析

(一)适应轻罪法益侵害性特点的罪类要求

在刑事治理领域，我国进入轻罪时代。 所谓轻罪，顾

名思义就是指行为的法益侵害性较小。 很多行为根本没有

造成实质性损害后果，仅仅是因为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较大

而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如醉酒驾驶行为，司法实践中这一

类案件较为简单，已经形成一套固化的模式：行为人酒后驾

驶机动车，在某路口被交警拦截，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酒精含

量为８０mg/１００ml以上，经某司法鉴定中心检测后，行为人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８０mg/１００ml以上，达到醉驾标准予以

立案。 虽然理论上将醉驾视作抽象危险犯，但是如果一味

强调抽象危险的形式判断，会无限扩张国家刑罚权，重刑化

现象会进一步加剧。 但是实践中只要达到规定的数值，行

为人就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直到执行完毕刑罚仍然难以再

社会化，因为其身上已被贴上了犯罪标签。 虽然醉驾型危

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仅为处拘役，并处罚金。 但是刑事诉讼

自身便带有惩罚色彩，针对这一类轻微犯罪不做实质审查一

律起诉，不符合轻罪法益侵害性小的特点。 轻罪时代强烈

需要根据轻罪法益侵害性较小的特点，构建不起诉裁量权

制度。

(二)配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要求

轻罪的法益侵害性较小，相较于传统的定罪判刑的二元

惩罚的刑事诉讼范式，通过非刑罚处罚措施对行为人的规则

意识重塑、防止再犯的效果更佳。“慎诉”的基本内涵为可

诉可不诉的不诉，因此，构建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是“慎诉”

对刑事检察提出的新的使命。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的贯彻落实，就需要不起诉裁量权制度的支持。 政策与法

律并不是同一概念，在今天，刑事治理也需要在法治轨道上

实现中国式的刑事治理现代化。 如果一味强调政策的要求

而忽视了将政策的要求内容法律化，刑事司法始终以刑事政

策为导向，就会产生政策替代法律的质疑，也会向社会传达

政策等于法律的错误观念。 因此，将不起诉裁量权制度

化，在《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文件当中明确规定，是配

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时代要求。

三、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构建

(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立法制

度构建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构建不起诉裁量权制度，

《刑事诉讼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从我国现有立法来

看，不起诉的类型以及规定比较丰富，但是较为分散，没有

在《刑事诉讼法》中以节的形式对不起诉制度进行体系化的

设计与安排。 在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构建过程中，应该将现

行《刑事诉讼法》中的不起诉整合，设置专门的不起诉制度

一节，在条文顺序上按照不起诉裁量空间由小到大的逻辑顺

序进行排列，即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特别不起

诉、附条件不起诉、酌定不起诉。 这样在制度层面上就能

极大地促进检察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完整化。 在构建不起

诉裁量权制度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对不起诉的限制条件不能

过于严苛。 有必要对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作一定程度的放

宽，否则即使对不起诉进行体系化整合，检察人员想要适用

却由于过于严格的条件，在制度层面为其设置了难以逾越的

障碍。

(二)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司法制

度构建

１．改革检察人员以不起诉率为负面指标的业绩考核方式

我国《刑法》正在积极预防刑法观的指导下大范围地扩

大犯罪圈，很多罪名有了“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域外特

征，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就只规定了醉驾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的，没有情节的限制。 这是风险社会下，《刑法》积极参与

社会治理的主动担当。 此时，就亟需刑事诉讼从程序层面

承担起抑制《刑法》无节制扩张这一程序出罪的历史使命。

对于那些抽象危险的犯罪，检察人员需要进行抽象危险的实

质审查，确实情节轻微、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就应该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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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酌定不起诉的决定，才是轻罪时代下刑事检察的题中应

有之义。 检察机关应及时充分认识到现有的业绩考核方

式，已经成为不起诉裁量权构建的最大障碍。 应该加快改

革检察人员以不起诉率为负面指标的业绩考核方式，在对检

察人员业绩考核评价标准的设定中体现犯罪治理理念，实行

轻罪与重罪相区分的双轨制业绩考核方式。

２．促进检察人员由“构罪即诉”向“构罪分情况诉”理

念的转变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的构

建，最关键的是需要检察人员在办理轻罪案件时愿意行使不

起诉裁量权。 因此，要促进检察人员由“构罪即诉”向“构

罪分情况诉”理念的转变，检察人员是从“人”的维度上，影

响不起诉裁量权制度能否顺利构建和实施的重要主体性要

素。 要让检察人员逐步形成犯罪分层理念，充分认识到“构

罪即诉”对于有些情节轻微的犯罪，按照传统的“国家—被

追诉人”二元惩罚范式的刑事诉讼模式，并不能取得和预想

中一样的司法效果。“构罪分情况诉”并不是对这一轻罪不予

规制而放纵犯罪，而是通过非刑罚处罚的措施，发挥社会组

织、其他执法部门的力量，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综合治理。

四、结束语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下，不起诉裁量权制度构建

是刑事检察的一项复杂而艰巨的重大工程，需要在立法与司

法上同时进行设计。 传统“构罪即诉”的做法已经不能完

全适应当前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反而会进一步加剧重刑化

现象，严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不起诉裁量权

制度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对刑事检察的必然要求。

在今天，需要从法律规范层面构建不起诉裁量权制度，对该

制度作出全方位的顶层设计，使其成为我国轻罪治理的一项

基本法律制度。 不起诉裁量权是实现轻罪精准治理的最佳

方案，要改革现有的检察业绩考核方式，促进刑事检察人员

办案理念的转变，以及帮助社会公众正确理解这一制度的设

立初衷，才能真正发挥这一制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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